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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京市科华律师事务所 

关于大连易世达新能源发展股份有限公司 

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并在创业板上市的 

补充法律意见书（五） 

 

 

致：大连易世达新能源发展股份有限公司 

 

北京市科华律师事务所根据与发行人签订的《专项法律顾问协议》，接受发

行人的委托，指派王晓明律师、韩冰律师担任发行人本次股票公开发行并在深圳

证券交易所创业板上市的特聘专项法律顾问，并根据《公司法》、《证券法》、《首

发办法》、《编报规则 12 号》等有关法律、法规和中国证监会的有关规定，按照

律师行业公认的业务标准、道德规范和勤勉尽责精神，已为本次股票公开发行并

在创业板上市出具《法律意见书》、《律师工作报告》、《补充法律意见书（一）》、

《补充律师工作报告（一）》、《补充法律意见书（二）》、《补充法律意见书（三）》

和《补充法律意见书（四）》，现出具本补充法律意见书（五）。 

 

    特别声明 

     

1、本补充法律意见书根据《编报规则 12 号》的规定，及本补充法律意见书

出具之日前已发生或存在的事实和我国现行法律、法规和中国证监会的有关规定

发表法律意见。 

     

2、科华律师已严格履行法定职责，遵循了勤勉尽责和诚实信用原则，对发

行人的行为，及本次股票公开发行及上市申请的合法、合规、真实、有效性进行

了充分的核查验证。科华律师保证本补充法律意见书不存在虚假记载、误导性陈

述及重大遗漏。 

     

 3-3-2-98



北京市科华律师事务所                                                      补充法律意见书（五） 

3、科华律师同意将本补充法律意见书作为发行人申请本次股票公开发行及

上市所必备的法律文件，随同其他材料一同上报，并愿意承担相应的法律责任。 

  

4、科华律师同意发行人部分或全部在本次股票公开发行及上市的《招股说

明书》中自行引用或按中国证监会审核要求引用本补充法律意见书的内容，但发

行人作上述引用时，不得因引用而导致法律上的歧义或曲解，律师有权且有责任

对《招股说明书》的相关内容进行审阅和确认。 

 

5、本补充法律意见书仅供发行人本次公开发行股票并在创业板上市申报之

目的使用，未经科华律师书面同意，不得用作任何其他目的。 

 

6、科华律师在工作过程中，已得到发行人的保证：即发行人已向科华律师

提供了科华律师出具本补充法律意见书所必需的书面材料、副本材料和口头证

言，其所提供的文件和材料是真实、完整和有效的，且无隐瞒、虚假和重大遗漏

之处。 

 

7、对于本补充法律意见书至关重要而又无法得到独立证据支持的事实，科

华律师有赖于有关政府部门、发行人或者其他有关单位出具的证明文件作为出具

法律意见的依据。 

 

科华律师根据《公司法》、《证券法》、《首发办法》等有关法律、法规和中国

证监会的有关规定，按照律师行业公认的业务标准、道德规范和勤勉尽责的精神，

出具本补充法律意见书，并保证不存在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及重大遗漏，现出

具补充法律意见如下： 

 

 

一、关于唐金泉用作出资的专有技术是否属于职务成果的进一步核查情况 

 

科华律师对唐金泉用作出资的专有技术权属情况进一步核查情况如下： 

（一）1、根据唐金泉的说明，经科华律师核查，唐金泉上述用作出资的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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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技术研发过程如下： 

唐金泉于 1983 年 8 月至 2001 年 5 月在天津水泥工业设计研究院工作。在此

工作期间，唐金泉先后作为原国家建材局“八五”国家攻关组组长及余热发电“八

五”国家攻关课题技术总负责人，先后主持完成了干法中空窑 850 度高温废气余

热发电、新型干法窑带补燃锅炉的低温余热发电等重大科研成果，积累了丰富的

水泥余热发电工程设计经验。 

2001 年 5 月，唐金泉辞去在天津水泥工业设计院的工作，到杭州钱潮建材

集团有限公司下属的杭州钱潮工程技术有限公司（后更名为杭州易达工程技术有

限公司）工作，并担任总经理职务。杭州易达工程技术有限公司主要从事余热发

电工程技术咨询与技术服务业务。 

在杭州易达工程技术有限公司工作期间，唐金泉发现带补燃锅炉的低温余热

发电还存在诸多技术上的不足，如：窑头熟料冷却机余热锅炉磨损使锅炉寿命很

短；窑头熟料冷却机废气参数变化大使得余热锅炉产生的蒸汽和热水参数变化大

进而使窑头废气余热不能稳定回收利用；窑尾预热器废气余热锅炉积灰、堵灰、

漏风严重使窑尾预热器废气余热不能稳定回收利用同时影响水泥生产；采用两级

进汽时汽轮机二级进汽(即低压补汽)不能投入运行等方面的问题。这些问题导致

当时余热电站发电效率不高，于是唐金泉开始利用自己的业余时间继续从事研究

工作。在研究过程中，唐金泉发现提高水泥窑纯低温余热发电技术的关键在于：

通过改变冷气机废气取气方式和改变窑尾预热器废气取气方式以提高发电用蒸

汽压力和温度，进而提高发电能力。2003 年底，唐金泉通过自己的独立研究，

逐步形成了系列解决方案以及“水泥窑窑头纯中低温余热发电系统、水泥窑窑尾

余热发电系统、水泥窑纯中低温余热发电系统”等水泥窑纯低温余热发电的关键

技术方案。唐金泉在研发上述纯低温水泥窑余热发电系统时，主要是通过技术参

数的分析、推理与运算，形成技术方案，不需要利用大型实验设备进行，因此唐

金泉在研究上述技术时未利用杭州易达工程技术有限公司的物质技术条件。 

唐金泉研究并形成水泥窑纯低温余热发电的关键技术方案后，2004 年在浙

江红火集团江山虎球水泥有限公司和浙江省江山市何家山水泥有限公司的余热

电站项目上进行了验证，实验效果良好，并取得了成功。科华律师核查了与浙江

红火集团江山虎球水泥有限公司、浙江省江山市何家山水泥有限公司的相关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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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两个项目均采用的是传统的带补燃锅炉的余热发电技术。在上述项目实施过

程中，唐金泉拟对其研发形成的水泥窑纯低温余热发电技术方案进行验证，考虑

到采用该项新的余热发电技术方案可大幅提高余热利用量，即使该项验证不成

功，也不会对带补燃锅炉余热发电系统的发电效率造成影响，因此浙江红火集团

江山虎球水泥有限公司、浙江省江山市何家山水泥有限公司同意唐金泉在上述两

个项目上进行了验证。2004 年底上述两个项目投产后，运营良好，证明采用水

泥窑纯低温余热发电技术是成功的。 

至此，唐金泉用作出资的“水泥窑窑头纯中低温余热发电系统、水泥窑窑尾

余热发电系统、水泥窑纯中低温余热发电系统”三项专有技术正式形成。 

易世达有限成立后，在其承担的第一个及第二个项目---山东山水昌乐

2500t/d、山东山水潍坊 2500t/d 的 4.5MW 纯低温余热电站于 2006 年均一次发电

并网成功，其发电装机由前述基本技术方案的 3.0MW 提高至 4.5MW,实际发电能

力由基本技术方案的 2.6～3.0MW 提高至 4.0～4.3MW,全部达到了预期目标。 

 

2、科华律师依据相关法律、法规及司法解释，对杭州易达工程技术有限公

司及其股东、唐金泉等出具的证明文件进行了核查，认为： 

（1）唐金泉 2001 年 5 月后离开天津水泥工业设计研究院，研发上述专有技

术，是在 2003 年后的杭州易达工程技术有限公司期间，不属于“《中华人民共和

国专利法实施细则》（2002 年修订）第十一条 （三）退职、退休或者调动工作

后 1年内作出的，与其在原单位承担的本职工作或者原单位分配的任务有关的发

明创造。”。因此上述专有技术不属于天津水泥工业设计研究院。 

 

（2）上述专有技术的研发时间是唐金泉于 2003 年后的杭州易达工程技术有

限公司期间。在此期间，杭州易达工程技术有限公司没有从事与新型干法水泥窑

纯低温余热发电技术相关的任何工作，只是完成了 4条水泥生产线（两条新型干

法窑、两条干法中空高温余热发电窑）及 7个带补燃锅炉的低温余热电站项目工

作。不属于《中华人民共和国专利法》(2000 年修正) 第六条 “执行本单位的

任务或者主要是利用本单位的物质技术条件所完成的发明创造为职务发明创

造。”和《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 第三百二十六条 第二款 所称“执行法人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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者其他组织的工作任务。”或者“主要利用法人或者其他组织的物质技术条件。”。 

 

（3）根据唐金泉本人的说明，经科华律师核查，唐金泉是利用业余时间最

终研发成功用作对易世达有限出资的专有技术，其通过杭州易达工程技术有限公

司的项目（浙江红火集团江山虎球水泥有限公司、浙江省江山市何家山水泥有限

公司项目）进行了验证。属于相关法律、法规和司法解释中的“最高人民法院关

于审理技术合同纠纷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 第四条 主要利用法人或者

其他组织的物质技术条件的除外条款（二），即在技术成果完成后利用法人或者

其他组织的物质技术条件对技术方案进行验证、测试的。”的规定，为唐金泉完

成技术成果后而利用杭州易达工程技术有限公司物质技术条件对技术方案进行

验证和测试，这种情况是“主要利用法人或者其他组织的物质技术条件的除外条

款”，其专有技术为唐金泉个人所有，而不为法人或者其他组织（即杭州易达工

程技术有限公司）所有。 

 

（4）同时，杭州易达工程技术有限公司出具证明确认“唐金泉用作对易世

达有限出资的‘水泥窑窑头纯中低温余热发电系统、水泥窑窑尾余热发电系统、

水泥窑纯中低温余热发电系统’三项专有技术系唐金泉业余时间完成的自主研发

成果，非执行本公司的任务或者主要利用本公司的物质技术条件所完成的发明创

造，属于非职务成果，其权属与本公司无关，属唐金泉个人所有。”。 

根据科华律师本次进一步核查，杭州易达工程技术有限公司股东 MAPLE LEAF 

TRADING L.L.C（阿联酋）出具证明确认“2005 年 12 月，唐金泉将‘水泥窑窑

头纯中低温余热发电系统、水泥窑窑尾余热发电系统、水泥窑纯中低温余热发电

系统’三项专有技术投资入股大连易世达能源工程有限公司，上述专有技术系唐

金泉个人所有。本公司承诺：在任何时间，本公司对唐金泉上述出资的三项专有

技术不主张任何权利。”。 

根据科华律师本次进一步核查，杭州易达工程技术有限公司股东陈世平出具

证明确认“2005 年 12 月，唐金泉将‘水泥窑窑头纯中低温余热发电系统、水泥

窑窑尾余热发电系统、水泥窑纯中低温余热发电系统’三项专有技术投资入股大

连易世达能源工程有限公司，上述专有技术系唐金泉个人所有。本人承诺：在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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何时间，本人对唐金泉上述出资的三项专有技术不主张任何权利。”。 

 

综上，科华律师认为，唐金泉用作出资的上述专有技术不属于职务成果，为

其个人所有，不存在纠纷或潜在纠纷，对本次股票公开发行及上市不构成法律障

碍。 

 

 

二、关于发行人取得设计资质前，与杭州院、大连秦能合作项目的签字人

员资质及劳动关系隶属情况 

 

（一）经科华律师核查相关设计人员的名单、设计人员的资质证书、劳动合

同、个人简历以及合作设计项目的设计图纸等资料，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筑

法》、《建设工程勘察设计管理条例》、《建设工程勘察设计资质管理规定》、

中华人民共和国建设部《工程设计资质标准》（2007 年修订本）、《中华人民

共和国注册建筑师条例实施细则》、《注册结构工程师执业资格制度暂行规定》等

法律、法规规定，发行人在取得设计资质前，与中国新型建筑材料工业杭州设计

研究院（以下简称“杭州院”）和大连秦能电力工程设计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大

连秦能”）合作项目的签字人员资质情况如下： 

1、发行人取得设计资质以前，由发行人指定并被杭州院和大连秦能聘用的

设计人员专业和资质情况如下： 

隶属单位 姓名 专业 职称 注册类执业资格 执业资质取得时间 

张艳峰 电气 助理工程师     

张敬松 土建 助理工程师     

姜晶春 机务 工程师     

曹家伦 机务 助理工程师     

张绍进 机务 助理工程师     

赵振宇 机务 助理工程师     

徐海波 机务 工程师     

金晶波 电气 工程师     

李伟 机务 工程师     

杨霄 机务 助理工程师     

宋忠鹏 机务 助理工程师     

田向欣 电气 工程师     

大连秦能 

赵申艳 机务 助理工程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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隶属单位 姓名 专业 职称 注册类执业资格 执业资质取得时间 

刘云峰 机务 助理工程师     

柴思龙 土建 助理工程师     

张维辉 机务 助理工程师     

方亮 机务 高级工程师     

唐兆伟 机务 工程师     

陈光亮 机务 工程师     

何荣贵 土建 工程师 二级注册建筑师 1999 年 12 月

邹丽雅 电气 助理工程师     

羊  洲 土建 工程师     

付琳琳 机务 助理工程师     

豆文举 机务 助理工程师     

杭州院 

许伟 机务 助理工程师     

 

2、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建设部《工程设计资质标准》（2007年修订本），

专业技术人员包括注册人员和非注册人员。注册人员是指参加中华人民共和国统

一考试或考核认定，取得执业资格证书，并按照规定注册，取得相应注册执业证

书的人员。非注册人员须具有大专以上学历、中级以上专业技术职称，并从事工

程设计实践10年以上。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注册建筑师条例实施细则》第三十一条规定，凡属工

程设计资质标准中建筑工程建设项目设计规模划分表规定的工程项目，在建筑工

程设计的主要文件（图纸）中，须由主持该项设计的注册建筑师签字并加盖其执

业印章，方为有效。否则设计审查部门不予审查，建设单位不得报建，施工单位

不准施工。 

根据《注册结构工程师执业资格制度暂行规定》第二十六条规定，注册结构

工程师应当保证工程设计的质量，并在其负责的设计图纸上签字盖章。 

 

根据上述相关规定，出具余热发电的设计合同除由相关设计人员签字外，必

须至少有1名注册建筑师和1名注册结构工程师签字。 

 

（二）经科华律师核查相关合作设计项目的合同、设计图纸等资料，发行人

取得设计资质前，发行人与杭州院共有 18 个设计合作项目，与大连秦能共有 26

个设计合作项目，相关签字人员情况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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签字人员 

 设计单位 项目名称 

非注册类设计人员 注册建筑师 
注册结构

工程师 

杭州萧山 田向欣、金晶波、赵振宇、刘云峰、张敬松 韩丽娟 刘海英 

新疆青松 张敬松、金晶波、宋忠鹏、曹家伦 韩丽娟 刘海英 

抚顺大伙房 姜晶春、宋忠鹏、金晶波、张敬松 韩丽娟 刘海英 

绍兴兆山建材 
田向欣、金晶波、宋忠鹏、曹家伦、徐海波、

张敬松 
韩丽娟 刘海英 

江苏鹤林 
田向欣、金晶波、李伟、赵振宇、刘云峰、

杨霄、宋忠鹏、张敬松                 
韩丽娟 刘海英 

华新阳新 田向欣、金晶波、宋忠鹏、赵申艳、张敬松 韩丽娟 刘海英 

兆山新星 金晶波、赵振宇、宋忠鹏、张敬松 韩丽娟 刘海英 

江苏东吴 
金晶波、赵振宇、杨霄、宋忠鹏、徐海波、

姜晶春、张敬松 
韩丽娟 刘海英 

华新武穴 金晶波、刘云峰、宋忠鹏、赵申艳、张敬松 韩丽娟 刘海英 

秦丰水泥 金晶波、李伟、宋忠鹏、张敬松 韩丽娟 刘海英 

浙江齐家 金晶波、李伟、张敬松、田向欣 韩丽娟 刘海英 

华新金猫 
李伟、杨霄、田向欣、金晶波、姜晶春、刘

云峰、张敬松 
韩丽娟 刘海英 

新疆天山（吐鲁番） 张敬松、田向欣、金晶波、宋忠鹏、曹家伦 韩丽娟 刘海英 

湖南玉山 
宋忠鹏、杨霄、姜晶春、刘云峰、张艳峰、

田向欣、张敬松 
韩丽娟 刘海英 

华新渠县 
田向欣、金晶波、李伟、刘云峰、曹家伦、

张敬松 
韩丽娟 刘海英 

云南红塔 
金晶波、李伟、杨霄、宋忠鹏、姜晶春、张

敬松 
韩丽娟 刘海英 

华新秭归 
田向欣、金晶波、李伟、赵振宇、徐海波、

张敬松 
韩丽娟 刘海英 

浙江新都 田向欣、金晶波、张敬松、宋忠鹏 韩丽娟 刘海英 

和田青松 田向欣、金晶波、刘云峰、赵申艳、张敬松 韩丽娟 刘海英 

峨眉二期 田向欣、金晶波、李伟、宋忠鹏、张敬松 韩丽娟 刘海英 

重庆腾辉 田向欣、金晶波、张敬松、宋忠鹏 韩丽娟 刘海英 

山东榴园 
张敬松、田向欣、金晶波、李伟、宋忠鹏、

赵申艳 
韩丽娟 刘海英 

中宁赛马 金晶波、张敬松、宋忠鹏 韩丽娟 刘海英 

广信青州 田向欣、金晶波、李伟、徐海波、张敬松 韩丽娟 刘海英 

葫芦岛 宋忠鹏、曹家伦、姜晶春、田向欣、张敬松 韩丽娟 刘海英 

大连秦能 

柳州阳光 田向欣、金晶波、赵申艳、张敬松 韩丽娟 刘海英 

康达（山东）水泥 
柴思龙、唐兆伟、豆文举、陈光亮、邹丽雅、

许伟 
何荣贵 李兆德 杭州院 

平阴山水水泥 
豆文举、邹丽雅、唐兆伟、陈光亮、羊洲、

柴思龙 
何荣贵 李兆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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安丘山水水泥 
羊洲、柴思龙、唐兆伟、陈光亮、邹丽雅、

张维辉 
何荣贵 李兆德 

烟台山水 羊洲、邹丽雅、陈光亮、张维辉 何荣贵 李兆德 

枣庄山水水泥 唐兆伟、豆文举、陈光亮、邹丽雅、许伟 何荣贵 李兆德 

辽阳千山水泥 羊洲、邹丽雅、方亮、豆文举、陈光亮 何荣贵 李兆德 

淄博山水水泥 
羊洲、柴思龙、唐兆伟、陈光亮、邹丽雅、

付琳琳 
何荣贵 李兆德 

龙游杜山 羊洲、柴思龙、邹丽雅、张维辉、陈光亮 何荣贵 李兆德 

辽宁山水工源水泥

（一期） 

羊洲、柴思龙、邹丽雅、张维辉、陈光亮 
何荣贵 李兆德 

辽宁山水工源水泥

（二期） 

羊洲、柴思龙、邹丽雅、张维辉、陈光亮、

付琳琳 
何荣贵 李兆德 

昌乐山水 唐兆伟、羊洲、柴思龙、邹丽雅 何荣贵 李兆德 

峨眉山水泥 
唐兆伟、豆文举、陈光亮、付琳琳、许伟、

羊洲、柴思龙、邹丽雅、方亮 
何荣贵 李兆德 

山东水泥 
唐兆伟、付琳琳、羊洲、柴思龙、邹丽雅、

方亮、豆文举、陈光亮、张维辉 
何荣贵 李兆德 

沂水山水水泥 
唐兆伟、付琳琳、羊洲、柴思龙、邹丽雅、

方亮、豆文举、陈光亮、张维辉 
何荣贵 李兆德 

福建龙鳞 唐兆伟、羊洲、柴思龙、邹丽雅 何荣贵 李兆德 

大连山水 
唐兆伟、羊洲、柴思龙、邹丽雅、付琳琳、

张维辉 
何荣贵 李兆德 

潍坊山水 
唐兆伟、付琳琳、张维辉、羊洲、柴思龙、

邹丽雅、方亮 
何荣贵 李兆德 

创新山水 
付琳琳、豆文举、陈光亮、张维辉、羊洲、

柴思龙、邹丽雅、方亮 
何荣贵 李兆德 

注：除韩丽娟、刘海英为大连秦能员工、李兆德为杭州院员工外，其余人员均为发行人

指定给合作单位的设计人员，截至 2009 年 12 月 31 日其劳动关系均已转至发行人名下。 

经科华律师核查，上述相关人员在签署设计图纸时均拥有相关专业职称或资

质，符合《建设工程勘察设计资质管理规定》等相关法律、法规的规定，上述人

员不存在同时在两个或两个以上的单位任职的情况。 

 

（三）经科华律师核查，发行人已于 2008 年 12 月取得新能源发电专业乙级

资质。目前，发行人共有研发、技术人员 76 人。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建设部《工

程设计资质标准》（2007 年修订本），发行人的专业技术人员配备符合新能源发

电专业乙级资质的要求，具体人员配备情况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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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能源发电专业乙级设计资质主要专业技术人员配备表 

资质要求 公司人员 相应的专业资质或职称 

1.动力专业：1名 金万金 中级工程师，10 年以上设计经历 

2.电气专业：4名 田向欣、程明艳、王

乾坤、刘守忠 

田向欣：电气中级工程师，10 年以上设计经历 

程明艳：计算机中级工程师，10 年以上设计经历 

王乾坤：电气中级工程师，10 年以上设计经历 

刘守忠：电气中级工程师，10 年以上设计经历 

3.二级注册建筑师：1名 仲新维、何荣贵 仲新维：高级工程师、二级注册建筑师 

何荣贵：工民建中级工程师、二级注册建筑师 

4.一级注册结构师：1名 谭金涛 一级注册结构师 

5.暖通空调：1名 程波 热能中级工程师 

6.给水排水：1名 王兴臣 机械制造工艺及设备中级工程师；二级建造师 

7.水工：1名 羊洲 中级工程师 

8.环境保护：1名 刘艳军 中级工程师 

9.工程经济及概预算：1名 赵彦军 高级经济师 

10.输煤除灰：1名 金晶波 热动中级工程师 

11.电力系统：1名（高工及以上） 何保华 电气自动化高级工程师 

12.热工控制：1名（高工及以上） 李德付 热能高级工程师 

13.通信保护：1名（高工及以上） 韩金旭 自动化高级工程师 

14.化学水处理：1名（高工及以上） 陈永和 无机高级工程师 

15.总图：1名（高工及以上） 董寿莲 无机材料工程高级工程师 

 

综上，科华律师认为： 

1、在取得设计资质前，发行人与杭州院、大连秦能合作设计项目的签字人

员在签署设计图纸时均拥有相关专业职称或资质，符合《建设工程勘察设计管理

条例》第九条“国家对从事建设工程勘察、设计活动的专业技术人员，实行执业

资格注册管理制度。未经注册的建设工程勘察、设计人员，不得以注册执业人员

的名义从事建设工程勘察、设计活动。”及第十条“建设工程勘察、设计注册执

业人员和其他专业技术人员只能受聘于一个建设工程勘察、设计单位；未受聘于

建设工程勘察、设计单位的，不得从事建设工程的勘察、设计活动。”的规定。 

 

2、发行人目前的人员配备情况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建设部《工程设计资质

标准》（2007 年修订本）中关于新能源发电乙级专业资质的规定，其取得的新能

源发电乙级专业资质合法有效。 

        

 

 3-3-2-107



北京市科华律师事务所                                                      补充法律意见书（五） 

本补充法律意见书（五）正本一式五份，经北京市科华律师事务所盖章并经

负责人及经办律师签字后生效。（下接签署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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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页为《大连易世达新能源发展股份有限公司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并在创业板上

市的补充法律意见书（五）》之签署页，无正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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